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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北碚区林业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北碚区森林防火

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北碚林发〔2024〕58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重庆市林业局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森林防火和林业安全

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渝林规范〔2023〕3

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编制了《重庆市北碚区森林防火举报奖励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北碚区林业局

2024 年 8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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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北碚区森林防火
举报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监督，鼓励举报全区森林防火生产违法

违规行为及隐患，提高群防群治能力，根据《重庆市森林防火条

例》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，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举报奖励工作遵循“合法举报、适当奖励、属地管

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。

北碚区林业局负责辖区内森林防火违法违规行为及隐患举

报奖励工作。

第三条 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（以下统称举报人）均可以

电话、书信、电子邮件等方式举报森林防火违法违规行为及隐患。

重庆市北碚区林业局举报电话：023-68862594，举报邮箱：

bbqlyj@163.com，举报地址：重庆市北碚区冯时行路 298 号。

举报内容应当说明时间、地点、情形、被举报单位（个人）

名称（姓名）、相关证据和有效联系方式。

第四条 接到举报后，相关部门按程序转交或组织核查办理，

同时抄送区林业局有关科室、站，区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。举报

事项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外，自受理

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区林业局批准，可以适当延

长核查处理时间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，并告知举报人延期

理由。

http://163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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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经查证属实后，对有效举报人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

励：

（一）在森林防火区，发现野外违规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

备行为第一时间举报并经核实的奖励 100 元至 500 元；

（二）发现林区生产经营主体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，第一时

间举报并经核实的奖励 500 元至 1000 元；

（三）发现故意纵火者第一时间举报并协助有关部门侦破该

案件的奖励 1000 元至 5000 元。

第六条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，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；

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，由实名举报第一署名人或者其书面委

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。

第七条 举报奖励的审核和实施：

（一）举报经核查属实的，实行一事一奖励，应在核查属实

后 20 日内发出领奖通知。

（二）举报人接到领奖通知后，应当在 60 日内凭举报人有效

证件通过现场、银行转账等方式领取奖金；无法通知举报人的，

应在北碚区林业局官网对举报事项进行公告。60 日内未领取奖金

者，视为放弃领奖权利。

第八条 下列情况不适用于本办法：

（一）被举报事项已被有关部门掌握，正在调查处理的；

（二）被举报事项已被责令限期改正，正在责令期限内的；

（三）被举报单位在举报前已排查出举报事项并列入整改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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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或已整改的；

（四）经核查，举报事项不存在或者无法核实的；

（五）举报事项已被新闻媒体曝光的；

（六）司法机关正在办理或已结案的涉法涉诉事项的；

（七）其他负有森林防火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据所监管行

业领域的举报奖励规定，对同一举报事项已给予奖励的；

（八）具有监管、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

他人举报的。

第九条 区林业局将举报奖励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并接受审

计部门、监察机关的监督。

第十条 参与举报事项调查处理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

纪律，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，未经举报人同意，不得以任

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、举报内容和奖励等信息，违者依法承担

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一条 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，并对其举报内

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捏造、歪曲事实，不得诬告、陷害他人和

企业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试行期两年。

附件：1.森林防火举报事项清单

2.森林防火举报受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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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森林防火举报交办单

4.森林防火举报奖励奖金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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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森林防火举报事项清单

一、林区野外违规用火

（一）非生产性用火：烧蜂驱兽、上坟烧纸、野炊吸烟、烧

烤等。

（二）生产性用火：未经批准在林区及周边开展炼山造林、

烧荒积肥、疫木焚烧、爆破、切割、电焊等。

二、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

经营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单位、个人和林缘、林内经营主体，

穿越林区的油气管线、电力设施线路，林缘、林内易燃易爆场所、

通信基站，未按照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》履

行森林防火责任，未设置宣传标志、营造防火隔离带、配备灭火

器材等。

三、破坏防火设施设备

损坏或者擅自拆除、移动森林防火标志、设施、设备，以及

破坏防火隔离带或者生物防火林带的。

四、林区故意纵火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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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森林防火举报受理单

举报人 联系方式

接报人 接报时间

举报投诉

事项
（违法行为发生时间、地点、情形、被举报单位名称、相关证据）

拟办意见：

审批意见：

办理情况

备注：1.举报事项自核查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区林业局批准后，可延长 30

日，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。

2.办理（结案）情况请及时反馈。

编号： 年第 号 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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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森林防火举报交办单
年第 号

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》《重庆

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《重庆市森林防火和林业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行业管辖权限，现将来电（来信）人

反映的 问题线索（详见附件）

移送贵单位办理。

请贵单位按照相关程序和保密要求，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事项，并于规

定时限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单位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

时间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，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。

办理（结案）情况请及时反馈。

重庆市北碚区林业局

年 月 日

联系电话：

传 真：

邮 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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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森林防火举报奖励奖金审批表
年第 号

举报

情况

举报人 举报时间

举报内容

案件

情况

立案单位 立案人

案件名称 立结案时间

经办单位 经办人

案件查证

情况

例：经查，举报人提供的举报信息准确详实，事故责任***公司存在****的事

实。

奖励建议 奖励依据

《重庆市北碚区

森林防火举报奖

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第**条第**

款

奖励金额
大写：*仟元整

（小写：***元）

经办

意见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月 日

审批

意见


